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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拟建设生活垃圾焚烧掺烧一般工业固

废技改项目，项目位于荣成市凭海西路 268 号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现有厂区内，本次技改在原有焚烧炉处理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拟增加

入炉燃料种类同时提高入炉一般工业固废的比例，掺烧比例由 75%生活

垃圾+25%一般工业固废改为 65%生活垃圾+35%一般工业固废。掺烧一

般工业固废类型由造纸渣、废布料增加为废塑料制品、废纸制品、废皮革

制品、废纺织品、废橡胶制品、废木制品、废复合包装类、食品残渣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须向群众公开建设项目的环

境信息，让公众对本项目充分了解，给公众以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遵循

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建设单位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组织开展了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位于荣成市凭海西路 268 号，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在威海昊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3 日在威海昊阳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haoyanggroup.cn/）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并于周边社区等环境保护目标（大迟家村、李家屯村等）进行张贴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在报纸《山东工人报》进行了两次公示，并在建

设单位厂区办公室放置了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供公众查阅。《山东工人

报》易于公众悉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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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4 日，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报批前公示，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和公众参与说明。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针对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而产生的意见。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相关要求。 

2 第一次公示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第一次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31 日起，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咨询方式

等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公示时间：2025 年 7 月 31 日。 

2、公示方式：威海昊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 

网址为：http://www.haoyanggroup.cn/；  网站截图如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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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2.2.2 其他 

暂无其他公示内容。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暂无其他公众意见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情况、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站链接及查

询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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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1。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3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4 日，共 10 个

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在威海昊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进行公示，便于

周边公众悉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公示

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至2025年11月14日，本次公示网址及网站截图如

下图2-1：http://www.haoyanggroup.cn/ 

 

图 2-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截图 

2.2.2 报纸 

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报纸《山东

工人报》进行了 2 次公示。“山东工人报”是公众易于接触、发行量较大、

受众较广的纸媒，可保证公示信息的针对性和广泛性，符合《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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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公示情况见下图 2-2。 

图 2-2a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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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b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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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其他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3 日在周边村庄（大迟家村、李家屯村等）

进行张贴公示。 

大迟家村张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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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屯村张贴情况 

2.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其办

公地点设置了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场所，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地点查阅，

或向建设单位快递索要纸质报告书。 

本项目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要求。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针对项目环保问题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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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未收

到公众针对项目环保问题提出的意见。 

5 报批前公示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 年 12 月 4 日，建设单位通过网站公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十条的相关要求，2025 年 12月 4 日，建设单

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进

行报批前公示，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5.2 公开方式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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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报批前公示 

6 存档备查情况 

建设单位在开展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的过程中，将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包括两次公示材料、网络链接、报

纸原件及电子版等，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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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 第一次网站公示内容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掺烧一般固废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

求，对《荣成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掺烧一般固废技改项目》进行公示，

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调查社会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掺烧一般固废技改项目 

项目选址：荣成市凭海西路 268 号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项目概况：本次技改项目将一般固废（废塑料、废木制品、废纸制品、废皮革制

品、废复合包装等）中，采用现有的焚烧炉焚烧处理，并利用焚烧产生的热能发电，

技改后焚烧炉总处理规模保持 3×350t/d 不变，同时调整飞灰处理工艺，飞灰经稳定

化处理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24）中的入场要求后运

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进行填埋，炉渣被综合利用。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荣成市凭海西路 268 号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631-7562167 

电子邮箱：gfcyyzhb@haoyanggroup.cn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山东省环科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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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项目周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望广大居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并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

相关环境影响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表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内，您可以将意见反馈给我们，提交意见表的公众

请注明填表日期、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

馈意见以及环保部门核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发布单位：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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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张贴及网站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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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内容：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掺烧生活垃圾一般固废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掺烧生活垃圾一般固废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征求公众意见，征求范围为项目区

周边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单位。 

技改在原有焚烧炉处理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拟增加入炉燃料种类同

时提高入炉一般工业固废的比例，掺烧比例由 75%生活垃圾+25%一般工

业固废改为 65%生活垃圾+35%一般工业固废。掺烧一般工业固废类型由

造纸渣、废布料改为废塑料制品、废纸制品、废皮革制品、废纺织品、废

橡胶制品、废木制品、废复合包装类、食品残渣等。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 

链接 : https://pan.baidu.com/s/181CnxDDNJHtTaVJeWcw2cQ?pwd=RCCQ 

提取码: RCCQ 

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

181024_665329.html；纸版报告书可联系企业安环部查阅。调查公众若对

项目建设有疑问或意见，可反馈至企业安环部，本次公示时间 10 个工作

日。联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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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批前公示内容 


